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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49）

自願性公佈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與賣方訂
立框架協議，據此，在訂立正式協議之規限下，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
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並促使相關人士出售一間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投資控股）
之51%股權。

本公司為提高透明度，遂就框架協議發出自願性公佈。

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賣方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訂立框架協議，
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並促使相關人士出售一
間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投資控股）之51%股權，目標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珠海
市華策集團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鳳珍實業發展（深圳）有限公司在
中國深圳擁有一處廠房、兩項物業和它們所處的土地，系政府批准用於舊城改造
項目，改造後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米。可能收購事項之代價有待本公司、賣方及
其他相關人士進一步協商，而正式協議將於訂約方協定後訂立。完成可能收購事
項或會令目標公司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乃在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董事會認為可能收購事項一經落實，將擴大本公司之發展業務，符
合本公司之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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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收購事項須待各方簽訂正式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故可能收購事項可能會或
可能不會落實。故此，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於本公佈日期，並無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正式協議。因此，可能收購事項會
或未必會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一經落實，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可能會或可能不
會構成一項須予公佈交易。倘簽訂可能收購事項之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就可能收
購事項另行刊發公佈。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及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可能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可能向賣方及其他相關人士收購目標
公司之51%股權

「框架協議」 指 買方及賣方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訂立之
框架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
交所上市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獨立第三方」 指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
及確信，任何並非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之人
士或公司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且
根據上市規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核心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核心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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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鳳珍企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成立，主要
從事投資控股的公司

「賣方」 指 框架協議所述之賣方，乃獨立第三方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朝波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朝波先生（主席）及王文霞女士（副主席兼
行政總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博曉先生、王堅先生及吳志豪先生。


